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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利安

达” ），由于利安达原负责本公司业务的审计团队已确定加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国富浩华” ），同时，经审查，国富浩华具备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要求。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

公司财务报表及内控的审计质量，同意聘任国富浩华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股票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3-00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2013年度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聚合物 指 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恒逸 指 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 指 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佳栢投资 指 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盛晖 指 香港盛晖有限公司

兴惠集团 指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

化”或“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根据公

司2013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并结合上一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在

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13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定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互保额度（不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人民币460,000万元，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65.83%。

2013年度拟确定的互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占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

）

浙江逸盛 浙江恒逸

160,000 22.90%

恒逸高新 浙江恒逸

70,000 10.02%

香港天逸 浙江恒逸

65,000 9.30%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30,000 4.29%

恒逸聚合物 恒逸高新

5,000 0.72%

香港天逸 佳栢投资

100,000 14.31%

上海恒逸 浙江恒逸

30,000 4.29%

合计

460,000 65.83%

说明：

1、浙江恒逸、恒逸高新、香港天逸、上海恒逸、佳栢投资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全资子公司。

2、浙江逸盛的股权结构为：浙江恒逸持股56.07%，荣盛石化持股16.07%，佳栢投资持股13.93%，香港盛晖

持股13.93%。 其中，荣盛石化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香港盛晖为荣盛石化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荣盛石化与香港胜晖均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3、恒逸聚合物的股权结构为：浙江恒逸持股60%，兴惠集团持股4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兴惠集团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4、浙江逸盛和恒逸聚合物在上述互保中作为接受担保公司时，浙江逸盛和恒逸聚合物的其他股东也将

根据其持股比例提供对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授权期限自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3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生

的具体互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3年度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4年7月26日

2、营业执照号： 330000000053603

3、注册资本：9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5、法定代表人：邱建林

6、主营业务：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进出口业务（除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和限制的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6,438,625,318.51元，

股东权益为2,428,728,472.66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4,222,053,470.8元， 利润总额134,989,933.3元， 净利润

134,976,152.97元。

（二）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3月3日

2、注册号：330200400000032

3、注册资本：35,469.92万美元

4、住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港口路8号

5、法定代表人：邱建林

6、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与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及其子公司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10,816,396,924.27元，

股东权益为4,697,601,389.83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20,678,723,224.76元，利润总额441,640,052.22元，净利润

409,082,871.22元。

（三）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年9月5日

2、注册号：3301� 8100� 0156� 265

3、注册资本：25,000万元

4、住所：萧山区衙前镇优胜村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聚酯切片、POY丝、FDY丝的生产与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间接持有其60%的股权。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2,346,177,535.34元，

股东权益为625,288,713.97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4,913,286,289.56元， 利润总额-26,472,068.43元， 净利润

-15,302,411.22元。

（四）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10月16日

2、注册号：330181000025489

3、注册资本：52,51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邱建林

6、主营业务：聚酯切片、POY丝、FDY丝的生产与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3,448,269,299.55元，

股东权益为984,372,883.16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4,450,562,470.33元，利润总额63,872,086.33元，净利润55,

654,003.69元。

（五）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12月21日

2、注册号：310226000840469

3、注册资本：7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目华北333号

5、法定代表人：邱建林

6、主营业务：聚酯切片、聚酯瓶片和涤纶短纤的生产与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2,490,258,736.44元，

股东权益为724,924,317.26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948,050,681.13元，利润总额-106,965,752.11元，净利润

-81,768,474.34元。

（六）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9月18日

2、注册号：38408985-000-09-08-6

3、注册资本：950万美元

4、 住所：UNITA� 13/F� EMPIRE� LANDCOMMERCIAL� CENTER� 81-85�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5、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7、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236,105,687.43元，股东权益为293,812,197.92元；2012年实现营

业收入3,608,100,584.98元，利润总额8,434,530.11元，净利润8,434,530.11元。

（七）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4月18日

2、注册资本：10,000港元

3、 住所：UNITA� 13/F� EMPIRE� LANDCOMMERCIAL� CENTER� 81-85�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4、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6、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682,187,220.47元，股东权益为101,096,743.05元；2012年实现营业

收入477,677,315.61元，利润总额-2,558,687.45元，净利润-2,558,687.45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上述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外，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83,678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28%，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有就海南

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的项目贷款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为45,750万元人民币、3,

250万美元； 浙江逸盛就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贷款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六家银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17,500万元人民币。 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时，进行互保

的控股子公司均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各控股子公司统一选派董事、监事及财务负责人

等关键管理人员，对其重大决策实施控制；公司审计稽核部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各控股子公司实施内部审计，

检查和监督其经营状况。 公司能充分了解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

化情况，从而可以防范和控制好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确定2013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是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

置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公司已建立了具有可操

作性的关于加强控股子公司管理的相关制度，通过实施统一控制，以规范各控股子公司的投、融资等重大事

项，能够有效的防范经营风险，保证资产安全。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互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

事项为控股子公司的互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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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指 恒逸集团

浙江恒逸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合和纺织 指 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实业 指 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指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物流 指 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物流 指 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合和纺织、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签订了

2013年度PTA原料采购、DTY产品销售协议、物流运输服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逸实业及恒逸高新

分别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签订了2013年度苯销售协议和共用变电所协议。 因逸盛大化、海南逸盛、合和纺

织、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浙江恒逸物流和宁波恒逸物流均为公司关联方，且交易事项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

关，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邱建

林先生、方贤水先生、高勤红女士、朱菊珍女士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根

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2013

年度预计金

额

2012

年度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PTA

逸盛大化

200,000 64,114 6.64%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PTA

海南逸盛

25,000 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DTY

合和纺织

10,000 7,779 2.6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苯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25,000 0 0

向关联人购买电力 电力输送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20,000 12,889 21.46%

向关联人采购劳务 货物运输服务 浙江恒逸物流

10,000 0 [

注

1] 0

向关联人采购劳务 货物运输服务 宁波恒逸物流

10,000 0 0

注1：浙江恒逸物流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转让公司所持全部51%股权给恒逸集团，于2013年3月20日

成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从关联关系转变而言，公司与浙江恒逸物流在2012年度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为0。

（三）从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从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合和纺织、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浙江恒逸物流和宁

波恒逸物流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步

划分

从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金额

逸盛大化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PTA 20,422 [

注

2]

合计

20,422 [

注

2]

海南逸盛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PTA 0 [

注

2]

合计

0 [

注

2]

合和纺织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DTY 957 [

注

2]

合计

957 [

注

2]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苯

0 [

注

2]

向关联人购买电力 电力输送

3772 [

注

2]

合计

3772 [

注

2]

浙江恒逸物流 向关联人采购劳务 货物运输服务

0 [

注

3]

宁波恒逸物流 向关联人采购劳务 货物运输服务

0

合计

0

注2：该数据未经审计。

注3：浙江恒逸物流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转让公司所持全部51%股权给恒逸集团，于2013年3月20日

成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2013年3月20日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浙江恒逸物流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为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成立于2006年4月29日，注册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半岛，法定代表人为李水荣。

该公司主要从事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14,674,899,980.4元，股东权益为4,734,782,535.02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6,134,389,936.82元，利润总额291,725,559.86元，净利润304,784,823.70元。

2、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31日， 注册地址为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工行大厦主楼1101

房，法定代表人为黄浩，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经营范围：精对苯二甲酸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出口业

务。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6,551,778,461.34元，股

东权益为1,376,139,703.31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0,439,407.32元，利润总额-2,717,655.47元，净利润-2,

717,655.47元。

3、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合和纺织成立于1996年9月23日，注册地址为萧山区衙前镇翔凤村，法定代表人为何张水。 经营范围为

化纤布织造；化纤原料经销；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4.8亿元，净资产2.2亿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3.47亿元，净利

润1,89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成立于2008年1月10日，注册地址为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二场），法定代表人为

王松林。 经营范围为筹建生产己内酰胺、环己烷、环己酮、环己醇、硫酸铵、纯碱、硫酸、双氧水及其他苯加氢

产生的下游产品、化工原料项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

总资产为4,208,103,764.18元， 股东权益为1,141,767,381.77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22,343,284.66元，利

润总额-3,109,450.26元，净利润-3,109,450.26元。

5、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物流成立于2010年9月20日，注册地址为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凤凰村，法定代表人楼翔，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罐式）；站场：货

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普通货物搬运装卸）（有效期至2014年9月2日）。 截至2012年12月31

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51,987,885.85元，股东权益为15,235,427.52

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4,586,741.8元，利润总额28,394,190.92元，净利润21,177,006.24元。

6、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物流成立于2011年7月，注册地址为宁波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法定代表人邱建林，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罐式）一般经营项目：

普通货物仓储、国际货运代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72,667,505.93元，股东权益为47,042,

689.43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2,385,298.07元，净利润-2,385,298.0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逸盛大化

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以及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海南逸盛

公司董事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合和纺织

朱丹凤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朱丹凤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对合和纺织享有控制权，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第

10.1.5

条第（一）、（四）项之

规定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公司

副总经理王松林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浙江恒逸物流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而恒逸物流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宁波恒逸物流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而恒逸物流为恒逸集团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说明

逸盛大化

为国内大型

PTA

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完

全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

PTA

产品，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

海南逸盛

为公司与荣盛石化等合资方合资新建的国内大型

PTA

生产企业，生产装置先进，有能力

按照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

PTA

产品，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

力障碍

合和纺织

为公司下游客户，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财务状况

良好，经营稳定，货款能按时结清，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为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 公司资金、 技术人员实力雄厚， 未来公司己内酰胺

（

CPL

）项目投产后还将极大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变电所的运转

也将是长期且稳定的，能够保障高新材料电源输送的稳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双方均具备

较强的履约能力，发生坏账的风险非常小

浙江恒逸物流

具备较强的石化化纤产品物流运输能力， 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提供公司产业链内各

种产品的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宁波恒逸物流

具备较强的石化化纤产品物流运输能力， 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提供公司产业链内各

种产品的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基础，各方

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

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向逸盛大化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向供方采购其生产的PTA，2013年全年PTA采购金额控制

在200,000万元之内；

交易定价：以逸盛大化PTA报结价为准；

付款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2、向海南逸盛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向供方采购其生产的PTA，2013年全年PTA采购金额控制

在25,000万元之内；

交易定价：以海南逸盛PTA报结价为准；

付款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3、向合和纺织销售DTY

恒逸石化有限与合和纺织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其生产的DTY，2013年全年DTY销售金额在10,000万元之内；，每月

数量在500吨左右；

交易定价：以供方DTY即时报价为准，需方于每月25日前申报下月合同数量；

付款方式：三个月承兑（四大国有及上市银行），其他付款方式按供方制度贴息；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4、向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纯苯

宁波恒逸实业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苯销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供应纯苯，2013年全年PTA采购金额控制在25,000万元之内；

交易定价：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公布挂牌价的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付款方式：需方收货后5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支付费用，并存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5、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共用变电所

恒逸高新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变电所共用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与供方共用其拥有的一座 110KV�变电所；

交易定价：根据共用期间高新材料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并以此金额向

高新材料公司开具发票，收取费用；

付款方式：需方按月向供方支付费用，并存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6、向浙江恒逸物流采购物流运输服务

浙江恒逸与恒逸物流签订的《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原料及产品的物流运输服务；

交易定价：各项目运输费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付款方式：承兑或现汇；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7、向宁波恒逸物流采购物流运输服务

浙江恒逸与恒逸物流签订的《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原料及产品的物流运输服务；

交易定价：各项目运输费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付款方式：承兑或现汇；

协议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出于原材料采购及产品日常销售需要，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 对于向逸盛大化和海南逸盛的PTA采购，公司将根据全资子公司产能的扩大情况进行调整，严格将采购

金额控制在协议约定范围之内；合和纺织作为公司下游产品的客户，有利于保障公司产品的销售及客户群

的稳定；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关联交易则是宁波恒逸实业根据公司介入上游产品的经营策略，同时

降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原料采购成本而发生，以及高新材料根据日常电力持续稳定供应的需要，同时基于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减少变电所部分负荷闲置的考虑而发生，均为双方达成的互惠互利交易行为，向浙江恒

逸物流和宁波恒逸物流采购运输服务则是为了保障公司各项产品及原料的及时运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重要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电力的稳定持续输送，保障

公司下游产品的销售，实现公司对上游产品经营的尝试，有利于巩固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因此存在交易的必

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向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公开、公平、公正，有利于巩固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促进主营业务协调发展；关联交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公

平、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确定；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

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3-01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2013年期货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批程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公司” ）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2013年期货业务的议

案》。

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

二、期货合约主要条款

公司开展的期货业务仅限于国内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交易合约，合约主要

条款如下：

1、交易品种：精对苯二甲酸

2、交易单位：5吨/手

3、报价单位：元（人民币）/吨

4、最小变动价位：2元/吨

5、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不超过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6%

� � � � 6、合约交割月份：1、2、3、4、5、6、7、8、9、10、11、12月

7、交易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 11:30�下午 1:30�— 3:00

� � � � 8、最后交易日：交割月第10个交易日

9、最后交割日：交割月第12个交易日

10、交割品级：符合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SH/T� 1612.1-2005质量标准的优

等品PTA，详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11、交割地点：交易所指定仓库

12、最低交易保证金：合约价值的6%

� � � � 13、交割手续费：不低于4元 /手（含风险准备金）

14、交割方式：实物交割

15、交易代码：TA

� � � � 16、上市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

三、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必要性

预计2013�年原油价格总体将呈高位震荡走势，而原油是PTA生产的源头，原油价格的高位频繁波动必

将造成PTA生产成本和开工率的不可预测性， 增加PTA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是国内生产精对苯二甲酸

（PTA）和聚酯纤维的龙头企业。截至 2012年12月31日，公司 PTA�和聚酯纤维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

比例接近 100%。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生产经营所需的 PTA�等原料价格发生剧烈波

动的风险，在2012年已开展期货业务并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公司拟在2013年度继续开展 PTA� 期货业

务。

四、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准备情况

鉴于投资期货的必要性及杠杆风险的特性，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建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并授权由

期货领导小组主管公司期货业务，制订 PTA�期货业务工作思路，明确在公司投资管理部内组建公司期货

交易小组负责根据期货领导小组的决定组织落实交易执行等工作，明确在公司财务管理部内组建公司期货

结算小组负责公司期货业务的资金管理、会计处理、交易确认和结算管理等工作，明确在公司审计稽核部内

组建公司期货监督小组负责期货交易风险管控以及交易行为的定期审查等工作。

同时，为加强公司对期货业务的内部控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可能在交易执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

险，公司已于2011年制定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要求参与期货业务人员严格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

公司参与期货业务人员已经过专项培训并充分理解所涉及期货品种业务的特点与风险。

五、已开展期货业务情况及业务控制规模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期货业务为：PTA67,250吨，累计投入资金（保证

金）金额约为5,938.69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0.85%。 2012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

司）的PTA期货投资已全部平仓完结，公司（包括子公司）全年PTA期货投资收益为-774,020元。

2013年1月1日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未发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同时，根据公司未来产

能规模计算，公司2013年期货业务保证金投资金额为不超过20,000万元（实物交割金额不计入在内），授权

期限自2012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六、开展期货业务的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2、流动性风险：PTA期货交易面临期货合约流通量风险和公司资金量风险。

3、信用风险：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PTA期货价格的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交易上

的损失。

4、操作风险：由于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而导

致意外损失的可能。

5、法律风险：在期货交易中，由于相关行为与相应的法规发生冲突，致使无法获得当初所期待的经济效

果甚至蒙受损失的风险。

七、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选择国内信用评级较高的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作为开户的经纪公司，并已与之签订了

经纪合同。

2、公司资金较充裕，具有一定的期货投资经验。 公司2011年已制定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对期货业务

进行管理，可最大限度避免制度不完善、工作程序不恰当等造成的操作风险。

3、在每一次业务开展前，首先制定详细的投资策略与计划，将风险降至可以承受的程度，并充分评估投

资风险与收益。

4、在每一次业务开展过程中，由公司风控对投资过程进行监控，授权操作部门及时将有关情况进行上

报，确保风险可控。

八、公允价值分析

期货交易价格具有预期性、连续性、公开性、权威性、流动性强的特点，期货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格。

九、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将PTA期货合约归类为衍生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其以公允价值计量，形成的盈亏计入当

期损益。

采用上述会计核算方法的规则和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及

其讲解；《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应用指南及其讲解；《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

值》、应用指南及其讲解。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期货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严禁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并严格控

制期货交易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

2、公司制定的《期货业务管理制度》已规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监督机制。 同时，公司明确了专门负责风险控制的职能部门，实行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衡制度，能够

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3、公司已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能够满足期货业务的操作需要。

根据上述情况，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3年开展期货业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开展期货业务有利于规避和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从事期货交易业务的人员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操作技能，对市场及业务较为熟悉，

能够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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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2013年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批程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公司” ）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13年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

二、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预计2013年人民币汇率和其他各种国际货币汇率将维持双边波动特征，且不特定短期内波动幅度可能

有所扩大。 因此，公司由于日常进出口经营业务所自然衍生的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将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

险。 为锁定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公司拟与银行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三、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品种

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在银行办理的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的远期

外汇交易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外汇买卖、人民币及其他外汇掉期业务等。

三、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规模

2012年度，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总额约为5,213万美元，损益金额为

600,955.31元，未超过原批准的全年外汇交易业务总额不超过50,000万美元的额度。

2013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所发生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金额为8,252万美

元。

根据公司2013年产能及近期原料价格估算， 公司预计2013年全年进出口业务总量将达到45亿美元，依

照公司外汇相关进出口业务经营周期以及谨慎预测原则， 预计2013年外汇交易业务总额不超过50,000万美

元（其他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4.94%，授权期限自201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准备情况

鉴于远期外汇交易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公司董事会作为总决策机构，授权总经理批准日常远期外汇

交易方案，明确财务管理部负责方案制定、交易命令执行和核算，营销采购中心负责方案申请与执行，审计

稽核部负责内控风险管理。 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的远期外汇交

易业务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流程进行操作。公司参与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解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特点及风险，严格执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率，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外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外汇延期交割

导致公司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营销采购中心一般根据采购订单、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付款、回款预测，但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供应商或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外汇延期

交割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从事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内部

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

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2、公司营销采购中心采用财务管理部提供的银行远期外汇交易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

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

3、公司营销采购中心会同财务管理部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的外币收（付）款进行谨慎预测，远期外汇

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收（付）款的谨慎预测量，并确保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交割期间需与公

司预测的外币回款时间相匹配。

4、为防止出现远期外汇交易延期交割的情形，公司将继续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

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七．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 进行确认计量，公允

价值基本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

确认。

八、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

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进行相

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锁定汇兑损失为目的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与公

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已建立《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加强

了风险管理和控制。 《关于开展2013年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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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提供关联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投资 指 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锦兴化纤 指 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英良贸易 指 杭州英良贸易有限公司

PTA�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精对苯二甲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海南逸盛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其中：浙江逸盛出资51,

75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37.5%；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荣盛石化控股子公司）出资51,750，占海南

逸盛注册资本的37.5%；锦兴化纤出资20,7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15%；英良贸易出资13,800万元，占

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10%。 为推动海南逸盛PTA项目的开发建设，经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公司通过浙江逸盛以其自有资金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为海南逸盛提

供了1年期80,000万元的贷款，海南逸盛按约在该贷款到期后进行了归还。 为进一步保障海南逸盛PTA项目

运营所需资金，本公司拟再次通过浙江逸盛以其自有资金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为海南逸盛提供80,000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仍为1年，自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资金到

位时间起算，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执行。 同样持有海南逸盛37.5%股份的逸盛

投资也将再次向海南逸盛提供同等条件的80,000万元委托贷款， 剩余股东锦兴化纤和英良贸易以其所持全

部股权质押给本公司和荣盛石化作为其不能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财务资助的担保，其中锦兴化纤将其7.5%

的股权，英良贸易将其5%的股权质押给本公司，锦兴化纤将其7.5%的股权，英良贸易将其5%的股权质押给

荣盛石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英良贸易、锦兴化纤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而由于

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先生和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逸盛投资的董事， 逸盛投资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

2、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该议

案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3、由于本公司董事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董事，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事项。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31日， 注册地址为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工行大厦主楼1101

房，法定代表人为黄浩，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经营范围：精对苯二甲酸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出口业

务。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海南逸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551,778,461.34

负债总额

5,175,638,758.03

所有者权益

1,376,139,703.31

主要项目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90,439,407.32

利润总额

-2,717,655.47

净利润

-2,717,655.4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通过浙江逸盛持有海南逸盛37.5%的股权，海南逸盛为本公司间接参股子公司。 公司董事朱菊珍

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 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事项。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项关联委托贷款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资金占用费以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结算，

定价公允，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浙江逸盛以自有资金委托银行为海南逸盛提供80,000万元的贷款，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按人民银

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海南逸盛提供委托贷款，是为保障其精对苯二甲酸（PTA）项目运营资金需求。

上述关联委托贷款以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作为结算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浙江逸盛以自有资金对海南逸盛提供委托贷款，不会因该事项而导致公司

资金紧张，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海南逸盛提供委托贷款，是为保障其PTA项目运营资金需求。 依托海南逸盛股东在PTA规模

及产业链一体化上的优势，海南逸盛PTA项目收入可以预期，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同时，海南逸盛另一主

要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委托贷款，剩余股东以其所持全部股权提供质押，这降低了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风险。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一）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向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浙江逸盛向海南逸盛提供80,000万元关联委托贷款的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委托贷款事项

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0万元，无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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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投资 指 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锦兴化纤 指 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英良贸易 指 杭州英良贸易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国开行 指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行 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PTA�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精对苯二甲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海南逸盛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其中：浙江逸盛出资51,

75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37.5%；逸盛投资出资51,750，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37.5%；锦兴化纤出资

20,7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15%；英良贸易出资13,8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10%。为确保PTA

项目运营所需资金，海南逸盛拟向国开行贷款5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并拟向农行进行贸易

融资100,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国开行和农行对该项目贷款及贸易融资的担保要求并经各方协调，浙江逸盛

作为海南逸盛的股东拟为上述国开行的5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逸盛投资作为海南逸盛的股

东拟通过其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为上述农行的10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提供全额担保。由于海南逸盛其他股

东不符合担保条件，故本次暂无法不对上述贷款及贸易融资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英良贸易、锦兴化纤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而由于

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先生和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逸盛投资的董事， 逸盛投资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

（二）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

化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由于本公司董事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5月31日

2、营业执照号： 460300000022465

3、注册资本：138,000万元

4、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工行大厦主楼1101房

5、法定代表人：黄浩

6、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持有其37.5%的股权，公司董事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

海南逸盛董事。

8、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6,551,778,461.34元，

股东权益为1,376,139,703.31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0,439,407.32元，利润总额-2,717,655.47元，净利润

-2,717,655.47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上述浙江逸盛等提供担保方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外，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83,678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28%，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浙江逸盛为海南逸盛提供担保，是为确保其PTA项目运营所需资金。 依托海南逸盛股东在PTA规模及

产业链一体化上的优势，海南逸盛PTA项目收入可以预期，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可

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浙江逸盛为海南逸盛提供担保，是为确保其PTA项目运营所需资金。 同时，海南逸盛收

入可以预期，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因此，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股票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3-015

关于对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材料公司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 指 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大对高新材料公司的投资，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拟同意由全资子公司香港天逸和浙

江恒逸共同对高新材料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47,490万元人民币，其中：浙江恒逸增资27,490万元人民

币，香港天逸用相当于20,000万元人民币的美元现汇（按6.28的汇率折算成美元约为3,187万美元）进行增

资。

本次增资前，高新材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2,510万元人民币，由浙江恒逸100%出资。 增资完成后，高新

材料公司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浙江恒逸出资80,000万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0%；香港天逸出资相当于20,000万元人民币的美元现汇，占注册资本的20%。 公司

最终持股比例仍为100%。

（二）董事会审议增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

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浙江恒逸用27,490万元人民币现金， 香港天逸用相当于20,000万元人民币的美元现汇对高新材料公司

进行增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浙江恒逸和香港天逸的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高新材料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注册地址为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邱建林，注册资本为

52,51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和自用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其他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高新材料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恒逸

52,510 100% 80,000 80%

香港天逸

20,000 20%

合计

52,510 100% 100,000 100%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主要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44,827

负债总额

246,390

所有者权益

98,437

主要项目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45,056

利润总额

6,387

净利润

5,565

三、增资的主要合同

截至目前，浙江恒逸与香港天逸尚未签署增资协议。

四、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高新材料公司所生产产品为聚酯长丝，目前常规聚酯长丝品种市场供应过剩，而高性能差别化聚酯长

丝品种市场空间较大，前景较好。 通过本次增资，在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其差别

化纤维项目的投资，从而提高高新材料公司聚酯长丝的差别化率。

（二）存在风险

受原材料价格及下游纺织终端需求波动影响，聚酯纤维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预计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公

司将面临聚酯长丝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恒逸与香港天逸使用自有资金对高新材料公司进行增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增资后，公司通过浙江恒逸和香港天逸（间接）仍合计持有高新材料公司100%的权益。 同时，本次增资将进

一步充实高新材料公司的资本金，推动其差别化纤维项目的建设，提高公司纤维产品差别化率，从而有利于

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纤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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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90% - 100%

盈利：

44,866

万元

盈利：

500

万元–

4,48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04

元–

0.039

元 盈利：

0.39

元

注：2012�年3月，公司实施了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3股，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7股，总

股本由576,793,813股增至1,153,587,626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表

格中“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系用调整后的股份数1,153,587,626股重新计算并列报。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下游终端需求不振，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下滑，公司主要产品PTA(精

对苯二甲酸)和聚酯纤维市场价格也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受此影响，公司2013年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与上年

同期相比出现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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